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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10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8日、2026年5月25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及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预计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公司湖南雅

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雅城”）提供不超过180,000万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额度包括已生效并正在执行的担保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续

保以及未来拟签署的担保，额度期限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有效，湖南雅城为公司向湖南雅城实施担保事项提供全额的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同时，公司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代表公司在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

办理上述担保事宜，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预计及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二、上述担保进展情况

1、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芙蓉支行（以下简称“中国

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湖南雅城与中国银行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不超过人民币8,200万元（大写：捌仟贰佰万元整）；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雅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康路

3、法定代表人：胡勇

4、注册资本：伍亿陆仟叁佰捌拾陆万零捌拾陆元整

5、成立日期：2007年07月31日

6、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的制造、销售；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生产、销售、

研制；汽车动力电池、汽车动力电池材料的生产；汽车动力电池、汽车动力电池

材料；电池销售；汽车动力电池、电子产品的研发；汽车动力电池材料的研究；

新能源的技术开发、咨询及转让；新能源技术推广；新材料及相关技术的销售、

生产、研发；动力电池回收技术开发及梯次利用研究；蓄电池循环利用；蓄电池

再生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关系：控股公司

8、其他说明：湖南雅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2026年前一季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5,393.41 272,610.61

负债总额 271,766.82 271,243.12

净资产 3,626.60 1,367.49

营业收入 86,748.27 16,551.66

净利润 -31,568.95 -2,259.11

四、已审议的担保额度内实际使用担保情况表

担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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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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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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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股份

有限公

司

73.38% 99.50% 180,000.00 2170.69% 165,460.00 8,200.00 6,340.00 否

备注：（1）上表中“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指未经审计的2026年3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2）

“经审批的担保额度预计”指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3）“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比例”中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指公司已披露的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4）“截至目前已使用担保额度”包含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已生效并正在执行的担保及

原有担保的展期或续保以及本次使用担保额度之和。

五、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芙蓉支行

2、保证人：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主合同债务人：湖南雅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担保的债权本金不超过捌仟贰佰万元人民币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保证范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

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

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

为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7、保证期间：

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246,0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2066.5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担保事项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198,138.8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1664.47%。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涉及逾期

贷款共计4笔，逾期金额共计908.2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的7.63%。上述内容中如各数相加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

舍五入所致。

七、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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